
关于举办杭州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暨

外国语学院第二届国际语言文化节开幕式

——2018世界诗歌日“中外诗词朗诵/演唱比赛”的通知

为庆祝建校110周年，进一步提升师大学子的人文修养及艺术情操，营造良好的“诵咏文学经典 弘扬中外文化”国际语言文化学习交流氛围，外国语学院将于2018年3月21日（世界诗歌日）举办“中外诗词朗诵/演唱比赛”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杭州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暨外国语学院第二届国际语言文化节开幕式——2018世界诗歌日“中外诗词朗诵/演唱比赛”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预赛、赛前培训：3月14日（周三）下午1点半

决赛：3月21日（周三）晚上6点

三、活动地点
预赛、赛前培训：待定

决赛：待定

4、 主办单位

外国语学院

5、 协办单位

人文学院、经亨颐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

六、参赛对象

外国语学院大三本科生、外国语学院研究生、人文学院中文系学生、经亨颐学院学生、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。

七、参赛形式

    个人参赛或集体参赛。集体参赛的团队人数不超过4人。

八、参赛内容
参赛作品分为朗诵类与演唱类。作品可以是中外诗词朗诵，或者中外诗、词或诗词改编的歌曲演唱，语种可以在英语、汉语、日语、朝鲜语四种之内任选。每个作品表演时长限于5分钟。决赛现场全程录像。原则上外国语学院每个班参赛选手用外文（英、日、朝鲜语）和汉语作品参赛的比例为3:1。

九、评分标准

根据参赛作品的不同类别分别制定评分标准。朗诵类参赛作品评分标准详见附件2，演唱类参赛作品评分标准详见附件3。 

十、奖项设置

    根据参赛形式与内容，朗诵类参赛作品（个人、集体）与演唱类（个人、集体）参赛作品分别设置奖项。每个类别均设特等奖1名，一等奖1-2名，二等奖2-3名，三等奖3-4名，最佳人气奖3名，优胜奖若干名，嘉宾表演奖若干名。

十一、报名方式

请有意参加者于3月13日晚上8点前将报名表（详见附件1）电子稿发送至1261609359@qq.com，邮件以及报名表请以学院名称+班级名称+姓名命名（集体参赛可写负责人姓名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未尽事宜联系人：陈姗珊（28865126），邹芷薇（15356652860）。

附件：1、参赛作品信息反馈表

  2、朗诵类参赛作品评分标准

3、演唱类参赛作品评分标准

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6日

附件1：

杭州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暨

外国语学院第二届国际语言文化节开幕式

——2018世界诗歌日“中外诗词朗诵/演唱比赛”

参赛作品信息反馈表

	参赛作品基本资料
	作品标题
	 

	
	作品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参与组别
	

	
	参赛形式
	□个人    □集体（填写集体参赛人数     人）

	
	配置形式
	□视频 □背景音乐

□舞蹈 □乐器
	作品类型
	□原创 

□改编

	
	参赛队伍

	
	序号
	姓名
	学院
	班级
	手机号码
	QQ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
附件2：

朗诵类参赛作品评分标准
一、主题内容（20分）

1、内容（10分）：题材不限，内容健康向上；充实生动，有真情实意。

2、主题（10分）：立意鲜明，寓意深刻，富有感召力。

二、语音面貌（40分）

1、发音（20分）：发音正确，音质优美，语音语调标准、规范，有升有降有韵味。

2、语速（10分）：语速恰当、声音洪亮，表演流畅。因不熟练，每停顿一次扣1分。

3、节奏（10分）：节奏把握得当，抑扬顿挫，富有感情。

三、仪态表达（20分）

1、仪态（10分）：仪态举止得体，处理得当。

2、表达（10分）：表达自然得体，动作恰当。

四、难度系数（10分）：

评委根据参赛作品的难易程度适当加分或减分。

五、总体表现（10分）：

评委根据参赛选手的现场发挥等综合表现给予评分。

六、补充说明

1、满分100分。

2、比赛共设评委7人，采取平均计分。

3、每个参赛作品的表演时间限于5分钟，超过规定时间，以10秒为计时段，在总分中减1分，不足10秒按10秒计算，最高减5分。

附件3：

演唱类参赛作品评分标准
一、歌曲内容（20分）

1、内容（10分）：演唱题材为来自中外诗、词或诗词改编的歌曲，内容健康向上；充实生动，有真情实意。

2、主题（10分）：立意鲜明，寓意深刻，富有感召力。

二、语音面貌（40分）

1、音色（10分）：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，音色优美，气息流畅。

2、音调（10分）：音调平稳，不跑调，不离调。

3、音准（10分）：演唱吐字清晰，发音准确。

4、节奏（10分）：正确把握歌曲的旋律和节奏，不脱节、不抢拍。

三、仪态表达（20分）

1、仪态（10分）：仪态举止得体，处理得当。

2、表达（10分）：表达自然得体，动作恰当。

四、难度系数（10分）：

评委根据参赛作品的难易程度适当加分或减分。

五、总体表现（10分）：

评委根据参赛选手的现场发挥等综合表现给予评分。

六、补充说明

1、满分100分。

2、比赛共设评委7人，采取平均计分。

3、每个参赛作品的表演时间限于5分钟，超过规定时间，以10秒为计时段，在总分中减1分，不足10秒按10秒计算，最高减5分。     



